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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液化石油气爆燃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9月28日20时26分左右，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华南大街18号的建华大街李先生牛肉面大王餐厅发生一起液化石油气爆燃事故，造成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0万元。事故发生后，石家庄市城管局、长安区政府等有关负责人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并提出要求。长安区城管局、河东街道办事处相关领导前往看望了伤员，及时稳定伤员情绪，并敦促治疗费用的缴纳。

为了查明事故原因，分清责任，严格责任追究，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长安区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城管局、公安长安分局、长安消防大队、区总工会、河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聘请专家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调查组同步通报区纪委监委成立了追责问责组开展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检验鉴定、调阅资料、人员询问、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长安区建华大街李先生牛肉面大王餐厅（以下简称餐厅），位于建华南大街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注册号******，法定代表人：宋*。
2.石家庄市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液化气公司），位于石家庄长安区中山东路4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冯*。其建北液化气站，位于建设北大街东货场斜对面。为餐厅送气的送气工：杨**，身份证号******，邯郸市邱县香城固镇付东村人。

    （二）事故发生单位构造及设施管理情况

    1.平面布局及相关建、构筑物情况。

    经查，该店开业时间2013年2月，从业人数8人，经营面积180㎡。餐厅由两大功能区构成，一是就餐区，二是后厨区，就餐区与后厨区有门相通，该门兼作后厨人员疏散及餐食传递用。
后厨区主体为操作间，另设有储物间及气瓶间。气瓶间位于后厨西侧，系从后厨隔出的专门房间，无通风设施，与后厨操作间有门相通。气瓶间内存有两个YSP118-II型液化石油气瓶（通称为50公斤钢瓶，一备一用，2023年9月27日刚送达，液化石油气满装），设有电加热强制气化装置1套，后厨平面布置见图1。

    2.事故发生单位燃气管理情况。

    甲方液化气公司与乙方餐厅签订了《液化石油气气瓶使用租赁及供气协议》（协议编号：sy00000718）：乙方的用气场所必须符合《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液化气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和《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的相关规定；在使用液化石油气的过程中，乙方对其拥有产权的管道、灶具和其他设备及配件承担全部责任，若需维修或更换、相关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提供咨询服务。经查，液化气公司拥有气瓶的产权，其余设施设备的产权属餐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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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后厨平面布置示意图

3.燃气相关设备、设施情况。
（1）燃气供应工艺情况。采用液化石油气瓶液相供气、强制水浴电加热气化及二级减压工艺。总体工艺流程示意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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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燃气总体供气工艺示意图

（2）气瓶。现场放置有YSP118-II型液化石油气瓶2个，外观完好，气瓶阀处于关闭状态，瓶阀出口均安装连接有可燃气体报警器的电磁切断阀，阀位处于关闭状态。

（3）气瓶出口耐压橡胶管。现场有连接接钢瓶与水浴电加热的耐压橡胶软管2根，分别从2个液化石油气钢瓶液相口接出，软管明显老化、端部金属管卡氧化明显。其中一根连接钢瓶与水浴电加热的耐压橡胶软管一端于水浴电加热器端脱开并垂落于地面，脱开端的软管接头连接在水浴电加热器的入口丝接接口上；另一根耐压橡胶软管连接完好。
脱开的软管基本保持正常连接时的弯曲形态，脱开垂落于地面一端烧蚀长度约30cm，可见内部编织钢丝增强层，越靠近端部烧蚀越严重。气瓶间地面有较多弃置的铝质听装饮料包装，越靠近脱开垂落的管端，包装物表面的积碳越严重。

（4）水浴电加热器。水浴电加热器完好，入口2个角阀及出口1个球阀均处于关闭状态。水浴电加热器自带的压力表示数约0.08MPa、温度表示数约42℃。
（5）燃气主管及其它管件。水浴电加热器与一次减压阀之间的球阀处于关闭状态，减压器后的球阀处于开启状态，压力表示数为“0”，减压器至燃具之间的钢质管道、软管均完好。
（6）煮面桶及相关阀门。1号煮面桶、灶台无使用痕迹，各阀门、开关均处于“关”状态。2号煮面桶锅内有热水，为事发时使用的燃具。

    （三）事故发生经过
经对涉事相关人员询问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分析，事发经过为：2023年9月28日晚间，店员赵**、李**（曾用名李*）在后厨工作，20时14分，两人发现位于后厨西侧的气瓶间有燃气泄漏，有白雾蔓延至后厨操作间，燃气报警装置开始报警。店员李**立即前往气瓶间处理，13秒后返回使用燃气的煮面锅处，启动了煮面桶点火开关,瞬间引发燃气爆燃。

    （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就餐区域存在局部吊顶松脱、两处橱窗玻璃破碎，桌椅、碗碟基本完整无损。后厨内部局部墙面可燃张贴物及地面纸张等有过火烧灼痕迹，顶部照明灯脱落。气瓶间吊顶受损，两个液化气钢瓶完好，燃气主管、煮面桶、灶台及连接灶具的燃气软管完好。现场无燃气继续泄漏、无明火及阴燃点，现场没有剧烈爆炸冲击波破坏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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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后现场勘验照片


    （五）受伤人员情况

 1.赵**，女，身份证号码******，因液化气火焰烧伤头面颈、躯干、四肢、臀部。

 2.李**，女，身份证号码******，因液化气火焰烧伤头面颈、躯干、四肢、臀部。

 3.李**，男，身份证号码******，因液化气火焰烧伤面部、四肢、腹部。

 4.郭**，男，身份证号码******，因液化气火焰烧伤面部、四肢。

    （六）其他情况

据石家庄市气象局气象记录显示，2023年9月28日，最高温度24℃，最低温度17℃ ，东北风1级，天气阴。

	[image: image7.jpg]



	[image: image8.jpg]




	餐厅就餐区及后厨区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年9月28日20时26分左右，石家庄市消防部门接警，20时58分河东街道派出所接警。20时31分左右，长安区河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内通报消防车停留在建华南大街18号“李先生牛肉面大王”附近。20时34分左右，河东街道及建华四社区有关负责人到达现场。20时50分，石家庄市城管局、长安区区政府等有关负责人陆续到达现场。街道人员到达现场时，消防、民警也已到达现场，伤员已由救护车转运至河北友爱医院救治。现场无明火，2名消防员在室内使用水枪降温。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一是疏散周边人员，安排人员拉警戒带，劝离围观群众，避免发生次生灾害。二是现场管理，确认液化气罐阀门关闭及电源断开。消防员对高温部位持续浇水，实行内部降温，确保现场安全。三是清理现场，区环卫队清理了店外卫生，用彩条布将店面封闭，并粘贴“内部装修”提示。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1时27分，石家庄市城管局、长安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长安区城管局分管负责同志、河东街道办事处书记、主任及建华四社区书记和分管领导陆续到达河北友爱医院，同院方密切沟通，及时掌握伤员情况，进行救治，并敦促餐厅缴纳了治疗费用。

目前4名伤者均已结束治疗并出院，与餐厅正在进行善后赔偿的沟通。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石家庄市城管局、长安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反应及时、响应迅速、现场救援处置到位、伤员救治得当，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事故损失。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直接原因是：液化石油气钢瓶与电加热水浴气化器之间的耐压橡胶软管超限承压致使脱落后，遇女工李**启动煮面桶点火开关，点燃了气化漫延扩散至后厨操作间的液化石油气，导致后厨内部空间发生爆燃，造成人员受伤。
    （一）直接原因分析

   液化石油气钢瓶与电加热水浴气化器之间的耐压橡胶软管超限承压脱落部位即为发生泄漏的部位，该软管在与水浴电加热的连接处从管接头突然崩开脱落，造成液态液化石油气短时间大量泄漏，泄漏因关阀后停止，从该软管泄漏的燃气为造成本次爆燃的可燃气体；女工李**启动点火开关是错误操作，人为造成了本次爆燃事故的点火源。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专家组通过对事故现场勘查、调取相关资料、收集证人证言，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形成了技术调查报告。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专家组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四）间接原因分析
1.燃气供气间的设置

、耐压橡胶软管的使用
不符合规定；员工教育培训不全面，使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欠缺。
2.送气工管理不到位，使燃气安检流于形式。

3.燃气主管部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入不细致。

（五）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燃气使用人员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而引发的液化石油气爆燃安全责任事故。
四、有关单位及人员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
1.餐厅。供气间的相关设置不符合要求，其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长期使用、储存燃气；耐压橡胶软管长期违反规定使用，从未定期试验检验，因老化崩开脱落，造成液化石油气泄漏；员工教育培训不全面，使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欠缺。
2.液化气公司。送气工管理不到位，使燃气设施设备安检流于形式，导致公司在餐厅存在隐患的情况下继续供气。

3.燃气主管部门对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对餐厅、液化气公司存在的问题隐患排查不到位。
（二）有关人员存在的问题

    1.宋*，餐厅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意识淡薄，使餐厅隐患长期未得到解决；对员工教育培训不全面，使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欠缺。
2.杨**，液化气公司建北液化气站送气工。安检流于形式，对餐厅存在的隐患未提醒和要求整改，导致公司在餐厅存在隐患的情况下继续供气。

3.李**，应急处置能力欠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错误操作启动了点火开关，人为造成了本次爆燃事故的点火源。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餐厅，建议长安区政府责成区城管局对其依法进行处理。
液化气公司，建议其主管部门石家庄市城管局对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长安区城管局作为燃气主管部门，建议长安区政府督导其吸取事故教训，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二）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宋*，建议区城管局对其依法进行处理。

    2.杨**，建议由液化气公司按公司规章处理后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3.李**，事故伤者，且本人能力有限，建议餐厅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后妥善解决其善后问题。

六、事故主要教训
此次事故，暴露出有关单位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欠缺、燃气设施设备设置标准不规范、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等问题，急切要求相关单位要吸取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七、防范和整改措施

1.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特别是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2.液化气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执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对燃气经营者的职责要求，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对公司存在的不足之处立即整改到位，立即开展燃气隐患大排查工作，进行一户不漏地排查，及时发现排除泄露隐患。

3.加大燃气使用安全科普宣传力度，提升事故防范能力。各种途径，多渠道地开展燃气使用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和燃气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和燃气用户防范燃气泄漏爆炸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健全和畅通燃气安全隐患举报渠道，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全面参与、主动监督、自觉举报的积极性，推进燃气安全隐患群防群治。             
4.加强执法力度，突击检查与日常排查相结合，针对液化石油安全使用加强执法，依据燃气安全管理条例及治安管理办法，该罚款的罚款，该采取行政措施的采取行政措施，达到打击个例震慑一片的效果。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建华大街李先生牛肉面馆

“9·28”液化石油气爆燃事故调查组（牵头部门代章）

     2024年3月18日
 �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7.0.4第一项：当瓶组气化站配置钢瓶的总容积大于1m³或采用强制气化钢瓶的总容积小于1m³时，应将其设置在高度不低于2.2m的独立建筑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 独立瓶组间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7.0.3条第1～5款的规定；


     ②《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7.0.3第一至五项：当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且瓶组气化站配置钢瓶的总容积小于1m³时，瓶组间可设置在除住宅、重要公共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及裙房外与用气建筑物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 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2 应通风良好，并应设置直通室外的门；3 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4 应配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5 室温不应高于45℃，且不应低于0℃； 


     ③《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合件选择、贮存、使用和维护指南》（GB/T9576-2019/IS08331:2016）的要求，定期对软管进行维护，试验检验以确定其是否适合继续使用。同时应保证软管不超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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